
电子签名约定书

甲方（投资者）：

乙方：华林证券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安全、高效、便利为原则，甲乙

双方就甲方申请办理业务，在业务规则允许范围内，采用电子签

名方式签订协议、合同、风险揭示书、承诺书等相关电子文件的

有关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章 电子签名风险揭示书

甲方已详细阅读本章，认识到使用电子签名方式签署文件，

是指数据电文中以电子形式所含、所附用于识别签名人身份并表

明签名人认可其中内容的数据的方式签署文件，因此电子签名除

具有以书面方式签署文件的所有风险外，还充分了解和认识到其

具有以下风险：

1.甲方密码泄露或身份可能被仿冒；

2.由于互联网上存在黑客恶意攻击的可能性，互联网服务器

可能会出现故障及其他不可预测的因素，合同签署信息可能会出

现错误或延迟；

3. 甲方的上网设备及软件系统与所提供的网上交易系统不



相匹配，无法签署合同或合同签署失败；

4.如甲方不具备一定网上交易经验，可能因操作不当造成无

法签署合同或合同签署失败；

5.甲方电脑系统感染电脑病毒或被非法入侵。

上述风险可能会导致甲方发生损失，甲方已经完全知晓并自

愿承担上述风险，且承诺不因此而追究乙方的任何责任。

第二章 电子签名约定

1.甲方为在证券交易合法场所开户的投资者，乙方为具有合

法资格的证券经营机构分支机构。

2. 甲方与乙方签署相关电子文件所登录的网站或软件必须

是乙方提供或从乙方官方网站下载。甲方使用其他网址或第三方

软件签署相关电子文件的，由此产生的后果自甲方自行承担。

3.甲乙双方同意自本约定书签订之日起，在甲方参与乙方提

供的业务、服务或产品办理、使用过程中，使用并承认电子签名。

4.甲乙双方同意自本约定书签订之日起，凡使用甲方的客户

账号、交易密码和通讯密码通过身份验证登录乙方部署于计算

机、电子终端和网络之上的交易系统、服务系统及其他业务系统

（以下称“乙方交易系统”）过程中，确认同意接受的电子文件，

均视为甲方亲自签署，并视为甲方同意电子文件文本的全部约

定，与甲方在纸质文本上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且无须另行签署纸质合同或纸质文书；凡使用甲方的客户账号、

交易密码和通讯密码下达的网上委托，一经发出即生效，由此所



产生的一切后果均由甲方承担。

5.甲方同意，甲方参与乙方提供的业务、服务或产品办理、

使用过程中发生的成交记录，以乙方交易系统中保存的内容为

准。

6.乙方在推广相关产品时，应勤勉尽责地做好投资者教育工

作。乙方应向甲方介绍产品的基本业务规则，揭示证券投资风险，

并向甲方详细说明产品的基本条款、公示相关信息、接受乙方咨

询与处理投诉等，引导甲方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

7.乙方在推广相关产品前，应充分了解客户信息，对客户风

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向客户提供与

其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产品或服务。

8.甲方在签署电子文件前，应自行认真阅读乙方按约定方式

公示的合同文本、风险揭示书、产品说明书，认真填写《客户风

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等文件，明确了解相关产品的风险等级，

并选择与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的产品。

9. 甲方已经明确知悉，证券市场是一个风险无时不在的市

场，包括但不限于宏观经济风险、政策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

险、操作风险等。甲方在进行证券交易时存在盈利的可能，也存

在亏损的风险。

10. 甲方应明确知悉，当本约定书第一章列举的风险所指的

事项发生时，因此导致的甲方损失，乙方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11.因本约定书引起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双方将争议提交深圳国际仲裁院并按仲裁规则进行仲

裁。

12.本约定书自甲乙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本约定书适用甲

方以电子签名方式签订的协议、风险揭示书、承诺书等相关电子

文件。

13.本约定书亦可通过电子方式签署。甲方通过身份验证登

录乙方交易系统，确认同意接受本约定书的，视为签署，与手写

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无须另行签署纸质合同或文

书。采用电子方式签署的，本约定书自甲方按照上述方式签章之

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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